
2.5.2.9 建筑立面及夜景照明不应对周边建筑物及道路造成光污染，应满足现行国家标

准《室外照明干扰广限值规范》GB/T35626 和现行行业标准《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

范》JGJ/T163 的规定。 

评价分值为 5 分。 

 

【审查范围】 

民用建筑 

 

【审查材料】 

1、景观照明设计说明、平面图； 

2、景观立面图； 

3、渲染图。 

 

【审查要点】 

评价光污染、眩光值是否超标，超出被照区域内的溢散光不应超过 15%。 


